
中国至迟在15世
纪 初 就 已 发 现 钓 鱼
岛，并纳入了中国海
疆 版 图 作 为 海 上 防
区，绝非“无主地”。

中国与钓鱼岛的“第一次”

记录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部分史料

●夏子阳《使琉球录》（1606年）
●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所绘“琉球三
十六岛图”及“琉球地图”（1719年）

●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
●潘相《琉球入学闻见录》（1764）
●李鼎元《使琉球记》（1802年）
●日本陆军参谋局《大日本全图》（1876年）等

著作 作者 史料

陈述当时中国已从地理角度
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日本一鉴》（1555年） 郑舜功

承袭了《筹海图编》将钓鱼岛列
入海军巡检防御范围内的记载，表明
明朝对钓鱼岛连续无间断地管辖

《武备志》（1621年） 茅元仪

《武备秘书》（明末） 施永图

说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
于台湾管辖

《台海使槎录》（1736年）
清政府第一任巡
台御史黄叔璥

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台湾海
防的防卫区域内

《重修台湾府志》（1747年） 范咸

将钓鱼岛等岛屿列为台湾宜
兰县海防要冲

《重纂福建通志》（1871年） 陈寿祺等

清楚地标出以姑米山为琉
球国界，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
归中国版图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
（1863年）

邹世诒等

《中韩日形势图》
民国34年（1945年）3月

由内政部地图发
行许可、中国史地
图表编纂社出版

明确标出钓鱼岛、赤尾屿、黄
尾屿的地理位置，表明这些岛屿
为中国领土

中国在历史上对钓鱼岛进行管辖部分史料证据

■ 解读

昨日，大量历史文献证
明，中国至迟在15世纪初就
已发现钓鱼岛，并作为台湾
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纳入
了中国海疆版图作为海上防

区，绝非“无主地”。
日本明治政府于 1885

年通过冲绳县当局调查，认
为其是无人岛，于是在 1895
年编入日本领土。日方偷换

概念，用无人岛的说法取
代无主岛，其所谓依据“先
占 ”原 则 取 得 钓 鱼 岛“ 主
权 ”的 说 法 纯 属 历 史 谎
言。无论是 19 世纪末日本

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还
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日对钓
鱼岛进行私相授受，都不
可能也没有改变钓鱼岛属
于中国的事实。

钓鱼岛绝非“无主地”

责编 吴鹏 图编 杨杰 实习生 黄月 美编 魏冬杰 责校 李立军

重点 A09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之 解读

国图馆藏文献证明钓鱼岛属中国
中国至迟在15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明朝《筹海图编》中将钓鱼岛列入中国的防区

新京报讯 （记者马力）
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
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
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
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
陆架划界案。昨日，国家海洋
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
长张海文表示，中国东海划界
案排队候审可能需要等待20
到30年。这并不影响中国在
东海的大陆架权利主张。

委员会将按递交
顺序审议

对于我国东海划界案
的审议前景，张海文说，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将按划界案
递交先后顺序审议划界案。

目前委员会共收到61份
划界案和45份初步信息。俄
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尼、
菲律宾、越南以及许多拉美国
家均已经提交了划界案。

由于涉及复杂的科学技
术问题，委员会审议划界案
进展缓慢。从 2002 年审结
第一份划界案至今的 10 年
时间里，委员会共审议完 17
份划界案，尚不及目前委员
会所收到的划界案总数的三
分之一。根据目前的审议速
度推测，中国东海划界案排队
候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

能需要等待20到30年。

存在划界争端将
暂不审理划界案

东海划界案还涉及海域
划界争端问题。

张海文说，根据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沿海国提交的
划界案若涉及尚未解决的陆地
领土主权争议或者海洋划界争
端，委员会将暂时不审理，直至
有关争端得到妥善解决。目前
已经有4份划界案因存在争端
而被委员会暂时搁置。

“需指出的是，根据《公
约》第76条第10款明确规定，

委员会对划界案做出的审议
结论或者暂不审议的决定，均
不能代替沿海国之间的大陆
架划界，也不妨害或不影响沿
海国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相关争端。”张海文说。

她表示，由于中国与东
海其他周边国家的大陆架主
张范围存在重叠，不排除有
国家对我东海划界案提出反
对意见，并要求委员会暂不
审议。不过，依据规定，假如
委员会做出暂不审议决定，
并不影响中国在东海的大陆
架权利主张，也不影响今后
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
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据新华社电 昨日,国
家图书馆举行“馆藏钓鱼岛
有关文献情况介绍会”。

介绍会展示了从馆藏中
精选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简称钓鱼岛）相关古籍善
本、舆图等资料。资料中，最

早记载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
的中国官方文献《使琉球录》。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
润华介绍，1372年，明太祖朱
元璋派杨载出使琉球，诏告
即位建元，并册封察度琉球
王。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日本

吞并琉球为止。其间 500 余
年，两代朝廷先后 24 次向琉
球王国派遣册封使，留下大
量《使琉球录》，其中记录了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
国版图的历史事实。

此次展示的《使琉球录》

（1534 年），为明嘉靖年间册
封使陈侃出使琉球归来后
所著。书中可以看出，琉球
人认为过了钓鱼岛列岛，到
了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即现
在冲绳的久米岛）后才算回
到国家，而钓鱼岛则毫无疑

问在中国的版图之内。黄润
华说。

中国在历史上对钓鱼岛
进行了长期管辖的铁证也得
以淋漓展示。

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
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

家 郑 若 曾 编 纂 的《筹 海 图
编》（1562 年），将钓鱼岛等
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
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
防区。此为中国对钓鱼岛
实行有效管辖的最早记载
之一。

1

2
《 使 琉 球 录 》

（1534年）是最早记载
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
的中国官方文献。钓
鱼岛毫无疑问在中国
的版图内。

3
明朝将领胡宗宪与

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
《筹海图编》（1562 年），
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

“沿海山沙图”，作为中
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
区。此为中国对钓鱼岛
实行有效管辖的最早记
载之一。

海洋划界存争端 划界案或暂不审理
国家海洋局专家称，大陆架划界案候审可能需等20多年，但不影响中国在东海大陆架权利主张

张海文说，在当前中国东
海钓鱼岛主权面临严重挑衅、
国家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
的背景下，提交东海划界案尤
显重要。“大陆架构成一国海
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许多沿海国极力争夺的对
象。划定外大陆架界限，被认
为是沿海国通过合法途径实
现其管辖海域范围最大化、勘
探开发和利用大面积海底空
间及其资源的最后机会。

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
土的自然延伸。其中，沿海
国大陆架自然延伸如果超过
领海基线以外200海里，可
以主张超过200海里的大陆
架，其200海里以外部分简
称为“外大陆架”。若主张外
大陆架，就必须向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提交该国所主张
的外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位
置，以及支撑该主张的相关科
学和技术资料，即“划界案”。

■ 分析 划定外大陆架可实现
管辖海域范围最大化

上图：民国34年（1945 年）3月出版
的《中韩日形势图》，其中明确标出钓鱼
岛地理位置。

下图：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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